中国建筑业协会

          建协函[2007]23号

关于请继续推荐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（国家

优质工程）评审和工程复查专家人选的函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有关城市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、施工行业协会），有关行业建设协会，本会各直属会员企业：

去年8月8日，我会发出《关于请推荐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（国家优质工程）评审和工程复查专家人选的函》（建协[2006]26号）后，得到了各地区、有关行业建筑业（建设）协会和有关单位的积极响应和支持，向我会推荐了一批优秀专家人选，充实了鲁班奖评审和工程复查专家库，为2006年度鲁班奖评选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是，从实际工作情况看，目前，库中专家人数仍显不足，有些专业人选甚至断档。

为此，我会决定在现有专家库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人选数量，完善库中人选的专业配置。请各地、有关行业建筑业（建设）协会继续向我会推荐专家人选，可不受数量限制。同时，凡属我会直属会员尤其是特、一级建筑业企业，也可直接向我会推荐专家人选。推荐人选应重点考虑那些具有权威性、代表性和一定知名度的企业总工程师，包括杰出的项目经理。请按照建协[2006]26号文的要求，于7月31日前将填好的专家推荐表邮寄至我会秘书处质量安全部。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48号A座7层，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安全部

邮政编码：100081

联 系 人：李燕爱  石  卫

联系电话：010-62139167、62164328、62139585（传真）

网    址：http//www.zgjzy.org

附：《关于请推荐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（国家优质工程）评审和工程复查专家人选的函》（建协[2006]26号）

二○○七年六月十二日

抄报：本会会长，副会长；

抄送：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、建筑市场管理司，解放军总后营房部工程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建筑业企业，本会有关分支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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